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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江西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五期）

——2025 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十四期）（宜春市）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2025]京会兴咨字第 00780026 号

宜春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宜春市财政局委托，对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

小区）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情况进行了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依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

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这些假设的

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棚户区改造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施项目收益和融资的

平衡。

附件 1：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总体评价说明

附件 2：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1

（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2

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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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总体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宜春市财政局本次拟融资的宜春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为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

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拟发行棚改专项债券 15,000.00 万元，预计发行利

率 3.9%。

具体项目融资计划为：

（1）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该项目为在建项目，总投资规模为36,217.00万元，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15,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10,000.00万元，发行期限7年，年利率3.21%；本次拟发

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4,000.00万元，自有资金21,217.00万元。

二、本次发行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本项目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15,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 10,000.00万元，

本次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4,000.00万元，主要用于相应棚户区改造项目。本

次分析结合目前国债基本利率，预计债券年利率 3.90%，偿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本息付清，自发行之日起七年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年度 期初本金余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4,000.00 156.00 156.00

第二年 4,000.00 4,000.00 156.00 156.00

第三年 4,000.00 4,000.00 156.00 156.00

第四年 4,000.00 4,000.00 156.00 156.00

第五年 4,000.00 4,000.00 156.00 156.00

第六年 4,000.00 4,000.00 156.00 156.00

第七年 4,000.00 4,000.00 0.00 156.00 4,156.00

合计 5,0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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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出让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项目拆迁后可用地面积为 892.41 亩，安置房建设用地面积为 60.41 亩，剩余

832.00亩可用于出让，项目规划商业建筑面积 3,900.00平方米，均用于出售，预测

土地转让及商业销售收入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相关收益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项目收益

100%

项目收益

90%

项目收益

80%

项目收益 57,330.40 51,597.36 45,864.32

四、预期项目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1）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土地出让及商业销售产生的现金流入，各项目本息覆盖情

况及本息覆盖倍数如下：

1、按预测土地转让及商业销售均价的 100%计算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321.00 321.00

第二年 321.00 321.00

第三年 321.00 321.00

第四年 321.00 321.00

第五年 516.00 516.00

第六年 516.00 516.00

第七年 10,000.00 516.00 10,516.00

第八年 195.00 195.00

第九年 195.00 195.00

第十年 195.00 195.00

第十一年 5,000.00 195.00 5,195.00

合计 15,000.00 3,612.00 18,612.00 57,330.40

本息覆盖倍数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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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预测土地转让及商业销售均价的 90%计算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321.00 321.00

第二年 321.00 321.00

第三年 321.00 321.00

第四年 321.00 321.00

第五年 516.00 516.00

第六年 516.00 516.00

第七年 10,000.00 516.00 10,516.00

第八年 195.00 195.00

第九年 195.00 195.00

第十年 195.00 195.00

第十一年 5,000.00 195.00 5,195.00

合计 15,000.00 3,612.00 18,612.00 51,597.36

本息覆盖倍数 2.77

3、按预测土地转让及商业销售均价的 80%计算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321.00 321.00
第二年 321.00 321.00
第三年 321.00 321.00
第四年 321.00 321.00
第五年 516.00 516.00
第六年 516.00 516.00
第七年 10,000.00 516.00 10,516.00
第八年 195.00 195.00
第九年 195.00 195.00
第十年 195.00 195.00

第十一年 5,000.00 195.00 5,195.00
合计 15,000.00 3,612.00 18,612.00 45,864.32

本息覆盖倍数 2.46

通过对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专项债券存续期内

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进行审核测算，我们认为项目现金流入能够满足宜春市明月山

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不能偿还债券本息

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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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涉及预期土地

出让收入为基础，结合项目建设期、近几年项目区域内地块成交情况，对预测期间

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

（江源小区）收益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基本假设

（一）基本条件或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改造项目的土

地在完成交付并满足出让条件后，根据相关法规政策要求进行土地招拍挂，财政部

门在收到地价款后，及时偿还债券到期本金、利息和发行费用等；

5、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符合当地部门对当地 GDP增长的预测；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具体条件或假设

（1）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1、土地出让时间：项目拆迁后可用地面积为 892.41 亩，安置房建设用地面积

为 60.41亩，剩余 832.00亩可用于出让，项目第四年至第七年出让完成；

2、预测土地转让均价：根据市场行情预测，项目周边土地单价作为参考，结合

时间因素，配套因素和地块的区位因素，并考虑地理位置及土地性质、使用年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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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土地出让价格及土地出让方案，第四年至第七年土地出让面积及价格分别为：

45 亩（95 万元/亩）、216 亩（80 万元/亩）、214 亩（60 万元/亩）、357 亩（60

万元/亩）；

3、项目收益计算方式：按照规划可转让面积乘预测土地均价后，扣除 2019年

规定的省统筹费用 2%确认土地转让收入；

4、专项债券利率：本次专项债券利率按 3.90%估算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1、收入预测

本项目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收入主要由土地出

让收入和商业出售收入组成。

（1）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市场行情预测，项目周边土地单价作为参考，结合时间因素，配套因素和

地块的区位因素，并考虑地理位置及土地性质、使用年限等，确定土地出让价格及

土地出让方案，第四年至第七年土地出让面积及价格分别为：45亩（95万元/亩）、

216亩（80万元/亩）、214亩（60万元/亩）、357亩（60 万元/亩），土地出让收益

如下；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合计

出让面积（亩） 45.00 216.00 214.00 357.00 832.00
出让价格（万元/亩） 95.00 80.00 60.00 60.00
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4,275.00 17,280.00 12,840.00 21,420.00 55,815.00
省级统筹资金（万元） 85.50 345.60 256.80 428.40 1,116.30
土地出让收益（万元） 4,189.50 16,934.40 12,583.20 20,991.60 54,698.70

(2) 商业出售收入

项目规划商业建筑面积 3,900.00平方米，均用于出售，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出

售 50%，第二年单价为 8,000.00元/平方米，第三年价格增长约 535.00元/平方米。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合计

可出售面积（㎡） 3,900.00 3,900.00
出售率 50.00% 50.00%
出售单价（元/平方米） 8,000.00 8,535.00
商业出售收入（万元） 1,560.00 1,664.33 3,2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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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成本

（1）外购材料费：本项目外购材料主要为商业出售所产生的广告宣传材料、

卫生耗材等按销售收入的 1%计算，第二年为 15.60万元，第三年为 16.64万元。

（2）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主要为出售时期消耗水电，第二年估算为 7.80万元，

第三年估算为 8.32万元。

（3）工资、社保公积金及福利费

本项目销售期固定工作人员为 20人，年工资、社保公积金及福利费等按每人

每月 3,800.00元计（工资 3,000.00元，社保及福利费 800.00元），预计第二年和第

三年用于人员工资、社保及福利费均为 91.20万元。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为商业销售收入的 3%计算。

各年相关运营成本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合计

外购材料费 15.60 16.64 32.24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7.80 8.32 16.12
工资、社保公积金及福利费 91.20 91.20 182.40
其他费用 46.80 49.93 96.73
经营成本小计 161.40 166.09 327.49

3. 项目相关运营税费

本项目的商业出售的增值税按 5%测算，城市建设税为增值税的 7%测算，

教育费附加为增值税的 5%测算，印花税按商业销售收入的 0.05%测算，所得税率

按商业销售收入的 3%测算，各年项目相关运营税费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合计

增值税 74.29 79.25 153.54
城市维护建设税 5.20 5.55 10.75
教育费附加 3.71 3.96 7.67
印花税 0.78 0.83 1.61
所得税 44.30 47.27 91.57
税费小计 128.28 136.86 265.14

该项目运营期内可出让土地为 832.00亩，按上述地价计算，该项目预计出让土

地使用权收入分别为 4,275.00万元、 17,280.00万元、12,840.00万元以及 21,420.00

万元，扣除 2019 年规定的省统筹 2%；该项目运营期内商业建筑可销售面积为

3,900.00㎡，按上述销售单价计算，该项目预计商业建筑销售收入 3,224.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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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商业销售经营成本 327.49万元及税费 265.14万元。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相关

收益分别为 57,330.40万元、51,597.36万元以及 45,864.32万元。

该项目发债融资 15,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 10,000.00万元，发行期限 7年，

年利率 3.21%；本次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4,000.00万元，根据棚改出让地块

取值的 100%、90%以及 80%预测出让时土地收入计算，本息覆盖倍数分别为 3.08、

2.7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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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江西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五期）

——2025 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十四期）（宜春市）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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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江西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五期）

——2025 年江西省政府专项债（十四期）（宜春市）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2025]京会兴咨字第 00780027 号

宜春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宜春市财政局委托，对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

（明月嘉苑小区）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情况进行了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依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

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这些假设的

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棚户区改造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

苑小区）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施项目收益和融

资的平衡。

附件 1：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总体评价说明

附件 2：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1

（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2

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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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总体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宜春市财政局本次拟融资的宜春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为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

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拟发行棚改专项债券 26,000.00万元，预

计发行利率 3.9%。

具体项目融资计划为：

（1）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该项目为在建项目，总投资规模为36,620.00万元，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26,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8,000.00万元，发行期限7年，年利率3.21%；二期已发

行7,000.00万元，发行期限7年，年利率2.35%；本次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4,200.00万元，自有资金10,620.00万元。

二、本次发行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本项目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26,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 8,000.00万元，

二期已发行 7,000.00万元，本次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4,200.00万元，主要用

于相应棚户区改造项目。本次分析结合目前国债基本利率，预计债券年利率 3.90%，

偿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本息付清，自发行之日起七年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

息情况如下：

年度 期初本金余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4,200.00 163.80 163.80

第二年 4,200.00 4,200.00 163.80 163.80

第三年 4,200.00 4,200.00 163.80 163.80

第四年 4,200.00 4,200.00 163.80 163.80

第五年 4,200.00 4,200.00 163.80 163.80

第六年 4,200.00 4,200.00 163.80 163.80

第七年 4,200.00 4,200.00 0.00 163.80 4,363.80

合计 5,3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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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出让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项目拆迁后可用地面积为 600亩，安置房建设用地面积为 134.11亩，其它不可

出让土地 2.01亩，剩余 463.88 亩可用于出让，预测土地转让收入用于资金平衡的

项目相关收益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项目收益

100%

项目收益

90%

项目收益

80%

项目收益 46,333.58 41,700.22 37,066.86

四、预期项目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1）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土地出让产生的现金流入，各项目本息覆盖情况及本息覆

盖倍数如下：

1、按预测土地转让收益的 100%计算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256.80 256.80

第二年 256.80 256.80

第三年 256.80 256.80

第四年 421.30 421.30

第五年 850.30 850.30

第六年 850.30 850.30

第七年 8,000.00 850.30 8,850.30

第八年 593.50 593.50

第九年 593.50 593.50

第十年 7,000.00 593.50 7,593.50

第十一年 11,000.00 429.00 11,429.00

合计 26,000.00 5,952.10 31,952.10 46,333.58

本息覆盖倍数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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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预测土地转让收益的 90%计算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256.80 256.80

第二年 256.80 256.80

第三年 256.80 256.80

第四年 421.30 421.30

第五年 850.30 850.30

第六年 850.30 850.30

第七年 8,000.00 850.30 8,850.30

第八年 593.50 593.50

第九年 593.50 593.50

第十年 7,000.00 593.50 7,593.50

第十一年 11,000.00 429.00 11,429.00

合计 26,000.00 5,952.10 31,952.10 41,700.22

本息覆盖倍数 1.31

3、按预测土地转让收益的 80%计算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256.80 256.80
第二年 256.80 256.80
第三年 256.80 256.80
第四年 421.30 421.30
第五年 850.30 850.30
第六年 850.30 850.30
第七年 8,000.00 850.30 8,850.30
第八年 593.50 593.50
第九年 593.50 593.50
第十年 7,000.00 593.50 7,593.50

第十一年 11,000.00 429.00 11,429.00
合计 26,000.00 5,952.10 31,952.10 37,066.86

本息覆盖倍数 1.16

通过对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专项债券

存续期内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进行审核测算，我们认为项目现金流入能够满足宜春

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不能偿还债券本息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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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涉及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为基础，结合项目建设期、近几年项目区域内地块成交情况，对

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

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收益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基本假设

（一）基本条件或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改造项目的土

地在完成交付并满足出让条件后，根据相关法规政策要求进行土地招拍挂，财政部

门在收到地价款后，及时偿还债券到期本金、利息和发行费用等；

5、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符合当地部门对当地 GDP增长的预测；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具体条件或假设

（1）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1、土地出让时间：项目拆迁后可用地面积为 600 亩，安置房建设用地面积为

134.11亩，其它不可出让土地 2.01亩，剩余 463.88 亩可用于出让，项目第四年至

第七年出让完成；

2、预测土地转让均价：根据市场行情预测，项目周边土地单价作为参考，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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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因素，配套因素和地块的区位因素，并考虑地理位置及土地性质、使用年限等，

确定土地出让价格及土地出让方案，第四年至第七年土地出让面积及价格分别为：

105亩（95万元/亩）、110亩（99.75万元/亩）、120亩（104.74万元/亩）、128.88

亩（109.97万元/亩）；

3、项目收益计算方式：按照规划可转让面积乘预测土地均价后，扣除 2019年

规定的省统筹费用 2%确认土地转让收入；

4、专项债券利率：本次专项债券利率按 3.90%估算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1、收入预测

本项目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收入主要

由土地出让收入组成。

项目拆迁后可用地面积为600.00亩，安置房建设用地面积为134.11亩，其它不

可出让土地2.01亩，剩余463.88亩可用于出让。

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明月山国有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集体农

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和标定

地价成果的批复”，项目区域范围内商服用地价格为 70～110万元/亩，住宅用地价

格为 90～210万元/亩；宜春市自然资源局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分局 2024年以来

成交的 2宗综合用地(含住宅)，土地均价为 105万元/亩，本项目征迁地块与上述 2

宗用地所挂牌地块土地性质类似，地段繁华程度相似，项目土地拍卖价格预测为 95

万元/亩，拍卖价每年按 5%增长，故而第四年至第七年土地出让面积及价格分别为：

105亩（95万元/亩）、110亩（99.75万元/亩）、120亩（104.74万元/亩）、128.88

亩（109.97万元/亩），土地出让收益如下；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合计

出让面积（亩） 105.00 110.00 120.00 128.88 463.88
出让价格（万元/亩） 95.00 99.75 104.74 109.97
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9,975.00 10,972.50 12,568.80 14,172.93 47,689.23
省级统筹资金 2%（万元） 199.50 219.45 251.38 283.46 953.79
土地出让收益（万元） 9,775.50 10,753.05 12,317.42 13,889.47 46,7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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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成本

（1）工资及福利费

本项目销售期管理工作人员为 15人，工资及福利费按每人每年 6.3万元，预计

第四年至第七年工资及福利费分别为 97.50万元、99.45元、101.44元、103.47万元。

各年相关运营成本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合计

工资及福利费 97.50 99.45 101.44 103.47 401.86

该项目运营期内可出让土地为 463.88亩，按上述地价计算，该项目预计出让土

地使用权收入分别为 9,975.00万元、10,972.50万元、12,568.80万元以及 14,172.93

万元，扣除 2019年规定的省统筹 2%及销售管理人员工资福利 401.86万元。用于资

金平衡的项目相关收益分别为 46,333.58万元、41,700.22万元以及 37,066.86万元。

该项目发债融资 26,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 8,000.00万元，发行期限 7年，年

利率 3.21%；二期已发行 7,000.00万元，发行期限 7年，年利率 2.35%；本次拟发

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4,200.00 万元，根据棚改出让地块取值的 100%、90%以及

80%预测出让时土地收入计算，本息覆盖倍数分别为 1.45、1.31、1.16。



仅供报告附件使用



 

 

 

 

 

 

 

 

 

 

仅仅供报报告附件件使用用 



 

 

 

 

 

 

 

 

 

 

 

 

 

 

 

 

 

 

 

 

 

 

 

 

 

 

 

 

 

 

 

 

 

 

 

 

 

 

 

 

 

 

 

 

 

 



 

 

 

 

 

 

 

 

 

 

 

 

 

 

 

 

 

 

 

 

 

 

 

 

 

 

 

 

 

 

 

 

 

 

 

 

 

 

 

 

 

 

 

 

 

 


	附件1
	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总体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二、本次发行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本项目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15,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10,000.00万元，本次拟发行棚
	三、项目出让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四、预期项目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附件2

	宜春市明月山彭坊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江源小区）
	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基本假设
	（一）基本条件或假设
	（二）具体条件或假设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附件1
	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总体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二、本次发行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本项目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26,000.00万元，一期已发行8,000.00万元，二期已发行7,
	三、项目出让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四、预期项目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附件2

	宜春市明月山三观磨下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明月嘉苑小区）
	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基本假设
	（一）基本条件或假设
	（二）具体条件或假设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